青浦区残疾人团体意外保险服务项目需求

教就科
一、项目概况

“青浦区残疾人团体意外保险项目”是针对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在《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信息管理系统》中登记在册的、具有青浦区户籍的残疾人士。
二、项目内容

1.投保人：上海市青浦区残疾人劳动服务所
2.保险内容及赔付标准一览表
	序号
	保险内容
	赔付标准（元/人）
	备注

	1
	意外身故
	50000元
	含继发性死亡（30天内）

	2
	其他身故
	2500元
	意外身故除外

	3
	意外医疗
	15000元
	

	4
	意外伤残
（1-10级）
	5000元——50000元
	伤残等级每提升一级增加5000元

	5
	意外、疾病住院津贴
	60元/人/天
（最长不超过180天）
	恶性肿瘤、白血病、终末期肾病、精神和行为障碍四种大重病除外。


★注：投标人整体方案中须包含《保险内容及赔付标准一览表》中内容，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
3.保险期限：12个月（从2025年6月16日零时起至2026年6月15日二十四时止）。采取一次招标两年延用、分两个年度分别签订保险合同。

4.保险对象范围：具有青浦区户籍，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即投保期限内登记在册（2025年6月16日至2026年6月15日期间）的残疾人。
三、服务要求

    为了使保险服务更能体现适合于采购人的特点，投标人应充分了解采购人的现状及风险状况，提供保险服务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要求：
1.投标人提供的保险服务应符合法律的规定、行业标准和监管部门的要求；
2.前来投标的保险公司需提交针对本项目的实施计划，其中包括：保险方案及条款、理赔方案及条款、理赔细则说明、响应时效、承保及偿付能力说明、对于本项目的风险认识、服务机构及服务小组的构成情况服务等；
3.为保证民生保险的本地化承担和属地化服务，中标的承保公司需承诺在青浦区各街镇设立服务点，落实服务人员。组成专门服务小组负责本项目的投保、理赔以及联系、协调等事项，由投标人分管领导担任组长，小组人员专人专责，明确理赔程序及联系方式。被保险人出险后，由标的所在地服务小组人员负责现场查勘、材料搜集、定损理赔等服务工作；
4.中标承保公司必须明示理赔人员，该人员如调动离岗，须及时告知被保险人接替人员联系方式；
5.设立365天无休日，24小时报案、咨询受理电话，应考虑针对本项目开设绿色通道服务，确保本项目项下的相关当事人可以获取优先、便捷、高效、优质、全面的服务；
6.在保险期限内，承保公司于每一季度后的15天内必须向投保人提供已决与未决赔款统计数；
7.设立客户理赔投诉电话，建立客户投诉处理机制，对投诉案件及时登记备案。
8.投标单位可提供其他个性化服务。
四、投标报价要求
★本项目最高限价为3900000元人民币，超过最高限价的投标不予接受。
投保人数暂按26000人计算（投标人不得对采购人提供的暂估人数进行修改），每人每年投保金额不超过150元，超过该金额的投标文件将作无效标处理。投标总价应包括招标文件要求的全部服务内容。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及优惠政策均应符合行业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保险年度内新增持证残疾人按月加保，加保金额另行结算。
五、付款方式：

	期次
	支付条件
	支付比例

	1
	投保人与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后，十五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100%

	2
	新增人员，按实际增加人数的加保金额，每季度结算一次。
	100%


六、其他要求：

1.发生上述保险范围内的意外伤害时，如受害参保人自行投保商业保险的，不受其影响，保险公司仍按照合同规定金额，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金。
2.保险公司应对各险种理赔时限要求作出明确承诺，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提供优良的理赔服务保证按时完成相应理赔工作。
3.如中标供应商实际提供服务与投标承诺不一致，保险服务承诺无法完成，服务被使用方有效投诉，经查实中标供应商要承担相应违约责任，并将按《上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办法》规定进行相应记载和处理，同时保留向市、区政府采购管理机构通报的权利。
4、投标人对项目总体需求的理解。包括服务定位的分析及其举措，预期目标设定的合理性及对项目重点难点的分析深度，应对或改进措施的情况。

5、投标的保险方案。投标人应详细描述针对本项目的保险方案，至少包含下列内容：保险需求响应情况、理赔程序、理赔权限、理赔服务小组人员配备、各阶段服务实施安排、应急处置预案。

6、投标人市内网点覆盖各区的覆盖率及网点数、市场信誉（保险监管机抅分类监管评级）、集团或总公司偿付能力情况。

7、根据上述采购要求，供应商须提供服务人员的具体配置情况，包括工作经历、职业资格、专业背景、人员职称证书等。

8、管理措施及服务承诺，包括管理措施的完善性，相关服务承诺的针对性，工作计划的相应保障措施。

9、供应商应具备合理的组织机构设置，明确的管理职责，科学的工作流程，健全的规章制度。
10、管理措施及服务承诺, 管理措施的完善性，相关服务承诺的针对性，工作计划的相应保障措施
11.合同签订时间与保险起始时间不一致的，以保险起始时间为准（保险期限应从2025年6月16日零时起计算）。



